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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法律制定的概念和特征 一、法律制定的概念 法律制定也称

法的创制或立法，是指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

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程序，制定、补充、修改

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门

性活动。 在法学上立法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

立法泛指有关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具有法

律效力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立法主体既包括最高权力

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也包括经授权的地方各级权力机关，

以及各级行政机关。狭义的立法，专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

它的常设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规范性法律方件

的活动。 二、法律制定的特征 法律制定有如下特征； (1)法

律制定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活动。只能由有权制定法律或经授

权的国家机关来行使，其他任何机关、社会组织、团体和个

人都不能行使这项职权。 (2)法律制定既包括有立法权的国家

机关进行的法律制定活动，也包括经授权的国家机关进行的

法律制定活动。但授权立法要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和充足的授

权理由。 (3)法律制定既包括法的创制活动，也包括法的修改

、补充、废止以及认可的活动。 (4)法律的制定是一种严格按

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活动。为使民意能够正常地表达，多数国

家都为立法活动设计了职权范围和程序。 三、立法体制 立法

体制有关法制制定权限划分所形成的的制度结构。它既包括

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机关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的制度，也包括



中央国家机关之间及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之间关于法制制定权

限划分的制度。 一个国家的立法体制同该国国家结构形式密

切相关。单一制国家一般采用一元立法体制，即立法权集中

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只有一个立法体系。在实行联邦

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国家里，一般采用二元或多元立法体制。 

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集中了两种立法体制的一些特别，并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独创了一种“一元、两级、多层次”

的立法体制。所谓“一元”是指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是

一个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我国的立法体制是

统一的、一元化的，全国范围内只存在一个统一的立法体系

，不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立法体系。所谓“两级”是指

根据宪法规定，我国立法体制分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

等级。所谓“多层次”是指根据宪法规定，不论是中央级立

法，还是地方级立法，都可以各自分成若干个层次和类别。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如下： （

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立法权限 1.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等基本法律

；改变或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2.全国人大常委务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撤销国务院制定的

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盛自治

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相抵

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及所属机

关的立法权限 1.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相关措施



，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改变或者撤销

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2.国务院各部

、各委员会有权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

，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三）地方国

家行政机关及常设机关的立法权限 1、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人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

议；有权改变或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

的决定。 2、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

员会有权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

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3、省

、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制定本市需要的地方

性法规草案，提请盛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制

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备案。 4、民族自治地

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

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按宪法规定报全国人大常

委会批准生效。 5、广东、福建、海南等省的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员会有权根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经

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

济法规。 6、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员

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

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四）地方各级国家

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 1、县级以下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

定的权限有权发布决定和命令，有权改变或撤销所属工作部

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或命令。 2、盛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盛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

的较大市的人民政府，还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制定行政规章。 第二节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 法律制定的指

导思想，是指导贯彻于整个立法活动过程的理论基础和思想

准则。不同社会形态国家有不同的立法指导思想，但同类社

会形态的国家却有着共同的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

纲领。 法律制定的原则是指立法者在法的制定过程中，应该

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在法的制定过程中的

具体化。我国现阶段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 一、科学性

和民主性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立法首先应体现科学性原则

。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它要为国家、社会以及普通公

民确立一种合理的组织结构，一种规范的行为模式，一种正

确的价值选择，这就决定了法律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 立法的科学性原则，首先表现为它的理性化方面。法律是

一种有确定性、明确性、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它的制定是建

立在人类能够鉴别、判断、评价和认识客观事物真理基础之

上的一种高度自觉性的行为。理性化是立法的基础性和根本

性要素，是科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立法的科学性原则的第

二个体现是合理化。同理性化相比，合理化则更进一步地体

现了科学性原则，合理性是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恰当界定

。 立法的科学性原则的第三个体现，就是主观符合客观，法

律既不是一种纯粹主观的现象，也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事物

。是一种主观同客观、理性和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二）民

主性原则 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贯彻民主原则具有非常广泛和



深刻的意义。 （1）只有在一个民主的法律体制内，才能为

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平等地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权利机制，

保证公民在立法上和司法上一律平等的法律地位，实现其平

等权利。 （2）民主可以为公民提供自愿和意志的机会，自

愿地从事在法律规定和允许的范围内作为和不作为的事项，

免受外力的强迫去干自己所不愿干的事情。 （3）一个体现

民主原则的立法体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民以及法人的自

主性，充分行使其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主发展等自主权

，使公民和法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4）民主机制本身

便意味着将为公民行使自由权利提供保证。没有民主，便没

有自由，没有民主机制的确认和保障，一切自由权利便会落

空，与民主相对应的专制只能扼杀和窒息自由。 （5）对于

法治，民主就显得更为重要。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一种

治国方略，一种价值选择，其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没有民

主，就谈不下法治，只能导致专制。当然，民主的实现也离

不开法治，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形式，为法治奠定基础，

而法治则是民主的实现形态，是民主的结晶。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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